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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25          证券简称：环能科技         公告编号：2016-099 

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2,943,882 股，占总股本的 1.67%；实际可上市

流通股份数量为 2,878,463 股，占总股本的 1.63%。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16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取得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吴志明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288 号）同意，四川环能

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向交

易对方吴志明等发行股份 8,722,638 股用于购买资产，并非公开发行股票

9,498,631 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均为 21.94 元/股。上述股份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上市，其中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钱月萍等 17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2,943,882 股，限售期 12 个月；吴志明等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277,387 股，

限售期 36 个月至 60 个月不等。 

上述股份上市后，公司未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动。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176,621,269 股，其中限售股份数量为

108,304,669 股（含首发前限售股 85,133,400 股、首发后限售股 18,221,269 股、

高管锁定股 4,950,000 股），占总股本的 61.32%；无限售股份数量为 68,316,600

股，占总股本的 38.68%。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2,943,882 股，占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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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2,878,463 股，占总股本的 1.63%。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的主要承诺事项及承

诺目前的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高新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本公司认购的环能科技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本公司

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2015 年 12

月 03 日 
12 个月 正常履行中 

钱月萍；章志良；

沈瑞东；高华；施

学明；顾卫一；李

萍；胡小薇；黄建

忠；黄江；袁国兵；

蒋嵬；蔡建春；施

永成；钱利东；黄

建清；魏琴 

本人认购的环能科技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本人名下

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2015 年 12

月 03 日 
12 个月 正常履行中 

吴志明；施耿明；

吴忠燕；章志良；

沈瑞东；高华；施

学明；顾卫一；李

萍；黄建忠；袁国

兵；蒋嵬；蔡建春；

施永成；钱利东；

黄建清 

"（一）利润承诺业绩承诺人承诺，江苏华大在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3,300 万元和 3,700 万元，利润承诺期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合计净利润数不

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非

经常性损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定义界定。

各方同意，如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实际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合计净利润（以

下简称"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则业绩承诺人

应向上市公司作出补偿。如在利润承诺期内任意一个

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但利润

承诺期内实现的累积实际净利润总和不低于 10,000 万

元的，视为业绩承诺人完成其利润承诺。（二）实际净

利润及资产减值的确定 1、上市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江苏华大在利润

承诺期内各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

计报告》（与上市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同时出具），分

别对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对应的实际净利

润数额进行审计确认。2、在利润承诺期最后一个会计

年度（即 2017 年）江苏华大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

后 30 日内，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则及要求对江苏

2015 年 12

月 03 日 

至 2017 年

12月31日 

正 常 履 行

中。吴忠燕、

章志良、沈

瑞东、高华、

施学明、顾

卫一、李萍、

黄建忠、袁

国兵、蒋嵬、

蔡建春、施

永成、钱利

东、黄建清

等人将合计 

953.13 万元

补偿保证金

存放于公司

指定账户。

2015 年，江

苏华大扣除

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母

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

3,193.9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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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以确定

交易标的的减值额。3、江苏华大利润承诺期内实现的

实际净利润按以下原则计算：江苏华大的财务报表编

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并与上市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除非法

律、法规规定或上市公司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改变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利润承诺期内未经江苏华大董事

会批准，不得变更江苏华大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4、

各方同意，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的实际净利润，系

业绩承诺人在江苏大华现有条件下经营所产生的净利

润。如上市公司对江苏华大有新增投入，该新增投入

产生的利润由各方另外协商确定。（三）补偿的实施 1、

利润承诺期届满后，如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的实际

净利润小于承诺净利润，则业绩承诺人应按以下列方

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1）现

金补偿：如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的实际净利润高于

承诺净利润的 90%（不含本数）时，业绩承诺人将承

诺净利润与实际净利润之间的差额部分以现金形式向

上市公司补偿。计算公式如下：应补偿金额=承诺净利

润－实际净利润（2）股份及现金补偿：如江苏华大在

利润承诺期的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的 90%（含

本数）时，业绩承诺人将承诺净利润与实际净利润之

间差额部分以股份及现金形式向上市公司补偿。计算

公式如下：应补偿金额=（承诺净利润－实际净利润）

÷承诺净利润×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应补偿股份数量=应

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2、如产生上述股份及现金补

偿项目的补偿义务时，吴志明、施耿明、吴忠燕应首

先以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不

足部分由吴志明、施耿明、吴忠燕现金补足；其他业

绩承诺人应以现金进行补偿。3、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

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江苏华大进行

减值测试后出具《减值测试报告》，若交易标的期末减

值额>利润承诺补偿金额，则业绩承诺人应对上市公司

进行资产减值补偿，资产减值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

利润承诺补偿金额。4、利润补偿义务的承担（1）如

业绩承诺人需根据本协议约定承担利润承诺及资产减

值补偿义务，则业绩承诺人之每一方按照约定比例承

担。（2）如除吴志明、施耿明、吴忠燕之外的其他业

绩承诺人根据本协议约定承担利润补偿义务，但其现

金补偿不足的，不足部分由吴志明、施耿明、吴忠燕

承担连带补偿义务。（3）吴忠燕同意将本次交易获得

的现金对价的 10%（共计 321.59 万元）作为补偿保证

金存放于环能科技指定的银行账户，章志良、沈瑞东、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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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施学明、顾卫一、李萍、黄建忠、袁国兵、蒋

嵬、蔡建春、施永成、钱利东、黄建清同意将本次交

易获得的现金对价的 20%（共计 631.54 万元）作为补

偿保证金存放于环能科技指定的银行账户。在前述自

然人发生实际补偿义务时用于对环能科技的补偿。未

经环能科技书面同意，该补偿保证金不得用于其他任

何目的。如前述自然人未产生利润补偿义务或补偿后

有剩余的，环能科技应及时将补偿保证金返还。5、补

偿原则实际净利润以江苏华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确定。如业绩承诺人需根据本协议约定承担补

偿义务，业绩承诺人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补偿总额不超

过本次交易拟购买交易标的的总价。6、利润承诺期内

上市公司股票若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业绩承诺人本次交易认购股

份总数将作相应调整，回购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7、

利润承诺期内上市公司股票若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

的，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整为：补偿股份数量×（1＋

转增或送股比例）。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除上述承诺外，无后续追加承

诺。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一直严格履行上述各项承诺，未发生违

反上述承诺的情况。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不影响其继续履行承诺。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2,943,882 股，占总股本的 1.67%；实际可上

市流通限售股份数量为 2,878,463 股，占总股本的 1.63%。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8，包含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和和钱月萍等 17 名自然人。 

（四）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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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 

托管单元 

编码 
备注 

1 胡小薇 130,839 130,839 130,839 030400  

2 魏琴 21,806 21,806 21,806 042900  

3 李萍 130,839 130,839 130,839 213800  

4 黄建清 65,419 65,419 65,419 213800  

5 蔡建春 65,419 65,419 65,419 213800  

6 蒋嵬 65,419 65,419 65,419 213800  

7 沈瑞东 163,549 163,549 163,549 213800  

8 袁国兵 65,419 65,419 65,419 213800  

9 施永成 65,419 65,419 65,419 213800  

10 章志良 163,549 163,549 163,549 213800  

11 钱利东 65,419 65,419 65,419 213800  

12 顾卫一 163,549 163,549 163,549 213800  

13 施学明 163,549 163,549 163,549 213800  

14 黄江 87,226 87,226 21,807 213800 公司副总经理 

15 黄建忠 98,129 98,129 98,129 213800  

16 高华 163,549 163,549 163,549 213800  

17 钱月萍 218,066 218,066 218,066 233200  

18 
高新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1,046,718 1,046,718 1,046,718 287900 
 

合  计 2,943,882 2,943,882 2,878,463 -  

黄江作为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期间，每年可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因此其所持股份解除限售后将有 75%转为高管锁定股。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认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履行了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中的限售承诺；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

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长城证券对环能科技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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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三）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四）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30 日 




